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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實習委員會紀錄 

時  間：115 年 1 月 19 日(星期一)16:30-17:30 
地  點：視訊會議 

主持人：醫學系楊智傑主任            記錄：褚衍俐 

出席人員：內科學科林邑璁主任、外科學科張世慶主任(林鈺芳代)、小兒學科張瑞文主任、皮

膚學科陳志強主任(李政源代)、神經學科紀乃方主任、精神學科白雅美主任、放射

線學科凌憬峯主任、復健醫學科高崇蘭主任、麻醉學科丁乾坤主任(林祐霆代)、急

診醫學科李怡姿主任、病理學科張世慶主任(林憶柔代) 

高雄榮民總醫院陳怡如小姐、臺北榮民總醫院楊盈盈主任、臺中榮民總醫院黃金

隆主任、謝祖怡科主任、章國政醫師、陳弘倫組長、黃雅靖小姐、李婕小姐、亞

東紀念醫院陳芸副院長、教學部林姵君主任秘書、羅慈玲小姐、陽明交大附設醫

院教學研究部蔡德中主任、唐瑋伶小姐；學生代表：五年級：趙彥翔同學、許承

斌同學、六年級：洪舒維同學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一、教育部於 114 年 6 月 23 日修訂發布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(如附件)，與

實習相關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 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執行實習機構之評估及選定時，應建立

評估機制並派員至機構實地評估並做成紀錄。 

(二) 明確規範學校與實習機構應為學生投保相關保險。 

(三) 明確規範校外實習機構應符合之條件。(自 115 年 2 月 1 日施行) 

 
教務處於 115 月 1 日 13 日召開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級實習委員會議，會議中亦有討論

相關議案。 

因應教育部頒訂的辦法，醫學系會有執行上的困難，故規劃於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長

會議中提出相關意見。 

報告二、115 年國家考試時間： 

(一) OSCE 測驗：115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26 日、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，視各機構實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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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安排考試日期與梯次。 

(二)國考二階：115 年 6 月 26 日至 6 月 27 日。 

報告三、因醫學系必須具備足夠數量的教師，以符合學系的需求與任務，提請各學科及各教學

醫院研擬所需之新聘專任師資，並於 114-2 臨床實習委員會中提請審議。 

擬新聘下列專任師資： 

學科 姓名 職級 

精神學科 蔡世仁 教授 

內科學科 高昀婕 專任講師 

決議。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貳、臨時動議: 無 

參、散會 

 

 


